晋发改经贸发〔2016〕51号

关于晋宁县2016年滇池面山植被修复建设工程（未成林造林补植）可行性研究报告
的批复

晋宁县林业局：

    你局报来的《关于2016年滇池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滇池面山植被修复建设工程的立项申请》及材料收悉。按照《中共昆明市委办公厅 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2016年滇池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目标任务〉的通知》（昆办通〔2016〕13号）文件要求，晋宁县2016年滇池流域面山植被修复建设工程（未成林造林补植）2500亩。经我局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项目名称：晋宁县2016年滇池流域面山植被修复建设工程（未成林造林补植）

二、项目地点：昆阳街道办事处海龙村委会
三、建设内容及规模：晋宁县2016年滇池流域面山植被修复建设工程（未成林造林补植）2500亩

四、总投资：约81万元。
五、资金来源：市级资金
六、建设周期：八个月
七、其他：请你局按照项目建设程序和要求到相关部门办理手续，待手续齐全后严格按照安全生产“三同时”要求开工建设。并请严格按照项目设计要求建设，确保工程质量。
此复
二○一六年五月十八日
抄送：县政府办 

县国土局，县规划局，县环保局，县水务局，县住建局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县安监局，县财政局，县国税局，县地税局，县统计局，县审计局，县消防大队，县电力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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